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迅速开展房屋市政工程主要重大危险源隐患再排查再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最新工作部署，防范化解房屋市政领域重特大风险，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结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2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49号），请立即组织开展对外脚手架、模板支撑脚手架、深基坑和起重机械（塔吊、人货梯）等主要重大危险源（以下简称“主要重大危险源”）进行隐患再排查再治理行动。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企业全面自查
　　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建设单位要立即组织施工和监理单位对主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隐患进行自查自纠，并于2022年10月9日前将自查自纠报告盖章后书面报所属监督机构备案，具体要求如下：
　　（一）隐患排查要全面深入，立行立改，不能流于形式、弄虚作假，过程中要留存影像资料；
　　（二）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外脚手架、模板支撑脚手架（已经搭设完成尚未浇筑混凝土的）和深基坑工程，需要聘请原论证专家（不少于三名）对现场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核查是否按方案施工，并由专家出具安全评估意见；
　　（三）对于起重机械（塔吊、人货梯），要严格落实定期检测（年检和附墙检测）和维保制度，对于距下一次年检不超过2个月（以发文日期为基准）的要提前安排年检，并在10月9日前出具检测报告；
　　（四）专家安全评估意见、起重机械的最新检测报告和维保记录、隐患排查治理的影像资料要作为自查自纠报告的附件，自查自纠报告需由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三方盖章。
　　二、监督检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严格督促各工程项目按时提交自查自纠报告，对于逾期不提交的项目，要下达《责令停工通知书》，并将情况报告我局。
　　三、督导检查
　　我局将结合建筑工程领域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督导行动，对企业自查自纠情况和监督机构的执法检查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于弄虚作假和逾期不报送自查自纠报告的工程项目，我局将予以严肃处理。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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